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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限制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7天持有期

基金主代码 01586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华泰柏瑞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华泰柏瑞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限制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限制大额申购

起始日

2024年10月30日

限制大额转换

转入起始日

2024年10月30日

限制定期定额

投资起始日

2024年10月30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

元 ）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

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

投资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0

限制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24年10月30日起，本基金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

额由1000万元调整为100万元，即本基金于2024年10月30日限制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

笔或累计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不

含100万元)，对该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如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

(不含100万元)，对超过限额的该笔或多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本公

司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

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具体时间

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400-888-0001。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

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93� � � � � �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分别刊登于2024

年10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10月2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奥海科技有限公司 109,330,000 39.61

2 刘蕾 31,200,000 11.30

3 刘旭 15,185,000 5.50

4 吉安市奥悦企业投资（有限合伙） 12,393,000 4.49

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7022组合

6,090,964 2.21

6 匡翠思 3,739,090 1.35

7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2,667,730 0.97

8 吉安市奥鑫企业投资（有限合伙） 2,485,719 0.90

9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1,715,800 0.62

1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7021组合

1,686,442 0.61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奥海科技有限公司 109,330,000 45.95

2 吉安市奥悦企业投资（有限合伙） 12,393,000 5.21

3 刘蕾 7,800,000 3.28

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7022组合

6,090,964 2.56

5 刘旭 3,485,000 1.46

6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2,667,730 1.12

7 吉安市奥鑫企业投资（有限合伙） 2,485,719 1.04

8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1,715,800 0.72

9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7021组合

1,686,442 0.71

10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

1,421,445 0.60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93� � � � � �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9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7）。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

元（含），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40.67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在回购股份的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的用途为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

等相关规定，现公司将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4年10月29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810,000股，约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934%，最高成交价为29.4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8.8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2356.409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

案及《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4-10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宜化” 或“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向控股股东湖

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 ）购买其拥有的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宜昌新发投”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

2.�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交易

方案、交易条款等事项正在进一步论证协商。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宜化集团为履行承诺责任、解决与湖北宜化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升

湖北宜化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拟由湖北宜化以现金方式向宜化集团购买其拥有的宜昌新发投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宜昌新发投及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

化” ）的控制权，合计持有新疆宜化股权比例由35.597%上升至75%。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2024年

8月31日《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及2024年9月30日《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

自本次重组事项首次公告以来，公司及相关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就本次交易方案具体细节进行

协商、论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组织各中介机构开展现场工作，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事项已基本完成，各中介机构正在履行内部审核程序，并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相关报告

内容。 待前述工作全部完成后，公司将及时提交董事会审议《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并公开披露。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的核心要素仍需进一步论证和

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批程序，能否获得批准及批准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96� � � � � � � � � � �证券简称：岩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4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10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收盘，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0.0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4年9月18日至10月29日，累计13个交易日涨停，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18.79%。 截至2024年10月29日收盘，公司最新市净率为11.43，显著高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已于2024年9月12日披露了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公告》（详见2024-064公告内容）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详见2024-063公告内容）。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函询证， 公司控股股

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收盘，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0.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根据警方通报，经核实因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公司

实际控制人韩啸先生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韩啸先生暂时无法履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根据《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因此暂由

公司副董事长陈琪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职责。 过渡期内，公司将形成经营委

员会，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共同决策公司经营发展。

自2024年以来，白酒行业的整体复苏未达预期，终端动销整体放缓，消费增长动能不

足，产品价格倒挂成为行业普遍现象。 白酒产业仍处于去库存周期，产业向优势产区、优势

企业、优势品牌集中的趋势明显，中小品牌酒企愈加受到挤压，公司亦受此行业环境的影

响。 此外，从2023年年末开始，由于资金压力，公司未能及时兑付经销商返利返货、费投、市

场活动费用，经销商关系受挫。 截止目前，公司资金紧张情况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品牌投放

和市场活动等广告宣传大幅减少，对招商引商带来较大影响。 叠加上半年公司受媒体负面

报道、监管问询等影响，经销商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对于补货、备货持更加审慎的观

望态度。 虽然目前公司集中优势资源，聚焦“核心品牌、核心品类、核心市场、核心模式”重

点发力，但由于转型措施及相关政策出台到业绩显现将有一个落地实施过程，因此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16,740,

245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64.80%。

3、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收

购、业务重组、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4、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

交易价格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已披露《上海贵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公告》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司董事会确认没有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 董事会也未获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且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0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

能电工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55项发明专利证书、17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1项外

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7�1�1022044.4 一种断路器热脱扣系统 发明 2017-10-26 20年 第7385586号

ZL�2017�1�1022048.2

一种插入式断路器的固定

及解锁机构

发明 2017-10-26 20年 第7393280号

ZL�2017�1�1321135.8

一种电磁式脱扣装置的磁

路组件

发明 2017-12-12 20年 第7387618号

ZL�2018�1�0361795.7 一种断路器的灭弧室 发明 2018-4-20 20年 第7385455号

ZL�2018�1�0482645.1

断路器动触头系统的改良

结构

发明 2018-5-18 20年 第7388038号

ZL�2019�1�0219272.3 一种灭弧装置 发明 2019-3-21 20年 第7388592号

ZL�2019�1�0488302.0

一种改良的低压开关灭弧

装置

发明 2019-6-5 20年 第7394266号

ZL�2019�1�0488299.2

一种线路板集成模块的安

装结构

发明 2019-6-5 20年 第7392295号

ZL�2019�1�0578621.0

一种电气开关的储能辅助

机构

发明 2019-6-28 20年 第7387062号

ZL�2019�1�1001978.9 固定及解锁机构和断路器 发明 2019-10-21 20年 第7386648号

ZL�2019�1�1001953.9 电动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发明 2019-10-21 20年 第7385240号

ZL�2019�1�1056355.1

一种旋转开关的远程控制

切换装置

发明 2019-10-31 20年 第7393717号

ZL�2019�1�1067006.X 一种端子罩安装结构 发明 2019-11-4 20年 第7391537号

ZL�2019�1�1130647.5

一种断路器的操作系统和

断路器

发明 2019-11-14 20年 第7393718号

ZL�2019�1�1281171.5 一种接线端子及断路器 发明 2019-12-12 20年 第7390046号

ZL�2020�1�0050076.0 电磁脱扣器及断路器 发明 2020-1-16 20年 第7389107号

ZL�2020�1�0205374.2 断路器的执行机构 发明 2020-3-20 20年 第7384960号

ZL�2020�1�0621728.1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合闸

联锁机构

发明 2020-7-1 20年 第7393808号

ZL�2020�1�0638557.3

一种二次端子组件及断路

器

发明 2020-7-2 20年 第7388199号

ZL�2020�1�0650674.1

一种储能脱扣模块及断路

器

发明 2020-7-7 20年 第7389370号

ZL�2020�1�0713824.9 一种断路器的防弹跳结构 发明 2020-7-22 20年 第7394144号

ZL�2020�1�0728576.5 一种断路器 发明 2020-7-24 20年 第7391099号

ZL�2020�1�0933080.1 一种塑壳断路器 发明 2020-9-7 20年 第7386570号

ZL�2020�1�0933078.4 灭弧装置及断路器 发明 2020-9-7 20年 第7385992号

ZL�2020�1�0932374.2 母线可收放的断路器 发明 2020-9-7 20年 第7386404号

ZL�2020�1�1062819.2

一种塑壳断路器操作机构

的杠杆结构

发明 2020-9-30 20年 第7385768号

ZL�2020�1�1094714.5 一种离合机构及断路器 发明 2020-10-13 20年 第7387008号

ZL�2020�1�1093124.0

一种自动重合闸机构和断

路器

发明 2020-10-13 20年 第7386575号

ZL�2020�1�1219254.4 一种限流开关的布局结构 发明 2020-11-4 20年 第7384813号

ZL�2020�1�1219261.4

一种保护装置的单级回路

结构

发明 2020-11-4 20年 第7392760号

ZL�2020�1�1401855.7 一种断路器 发明 2020-12-2 20年 第7393387号

ZL�2020�1�1401885.8 接线端子及断路器 发明 2020-12-2 20年 第7387643号

ZL�2020�1�1425304.4

一种开关防误接线保护装

置

发明 2020-12-8 20年 第7392782号

ZL�2020�1�1425284.0 一种开关防误接线装置 发明 2020-12-8 20年 第7389472号

ZL�2020�1�1523118.4 断路器 发明 2020-12-21 20年 第7384816号

ZL�2020�1�1521745.4 一种断路器的动触头系统 发明 2020-12-21 20年 第7394413号

ZL�2020�1�1543146.2 一种断路器防回弹机构 发明 2020-12-21 20年 第7394414号

ZL�2020�1�1523894.4 防拆插入式断路器 发明 2020-12-21 20年 第7390298号

ZL�2020�1�1630133.9 一种隔离开关 发明 2020-12-30 20年 第7386965号

ZL�2021�1�0273298.3 一种传动组件及断路器 发明 2021-3-11 20年 第7393784号

ZL�2021�1�0300529.5 一种断路器 发明 2021-3-19 20年 第7386593号

ZL�2021�1�0330740.1 安全装置及插入式断路器 发明 2021-3-26 20年 第7386195号

ZL�2021�1�0330738.4

一种触头连接装置及断路

器

发明 2021-3-26 20年 第7393786号

ZL�2021�1�0330255.4 一种桥型触头和断路器 发明 2021-3-26 20年 第7386406号

ZL�2021�1�0352585.3

一种开关操作机构的驱动

系统

发明 2021-3-31 20年 第7390176号

ZL�2021�1�0523209.6

一种用于降低温升的断路

器结构

发明 2021-5-13 20年 第7387496号

ZL�2021�1�0563052.X 一种操作机构和断路器 发明 2021-5-21 20年 第7384572号

ZL�2021�1�0650966.X 一种操作机构和旋转开关 发明 2021-6-10 20年 第7388863号

ZL�2021�1�0651395.1 操作装置及旋转开关 发明 2021-6-10 20年 第7390909号

ZL�2021�1�1306662.8

一种储能脱扣装置和旋转

开关

发明 2021-11-5 20年 第7388274号

ZL�2021�1�1572127.7 一种组合式隔离开关 发明 2021-12-21 20年 第7385131号

ZL�2021�1�1572128.1 一种安全机构及隔离开关 发明 2021-12-21 20年 第7390334号

ZL�2021�1�1574332.7 一种条形开关 发明 2021-12-21 20年 第7389495号

ZL�2021�1�1612934.7 挂装结构及条形开关 发明 2021-12-27 20年 第7388374号

ZL�2023�2�2678899.X

一种辅助开关装置及转换

开关、用电设备

实用新型 2023-9-28 10年 第21732225号

ZL�2023�2�2843544.1

一种用于断路器的具有散

热结构的静触头及该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3-10-23 10年 第21723470号

ZL�2023�2�2940242.6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0-31 10年 第21721712号

ZL�2023�2�3293778.X 一种灭弧室及低压电器 实用新型 2023-12-4 10年 第21722040号

ZL�2023�2�3295229.6

一种灭弧室、隔离开关及断

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4 10年 第21731229号

ZL�2023�2�3299213.2 一种隔离开关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4 10年 第21729222号

ZL�2023�2�3358299.1 一种灭弧系统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8 10年 第21718737号

ZL�2023�2�3364966.7 一种灭弧系统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8 10年 第21727902号

ZL�2023�2�3358267.1

一种模块化动触头结构、灭

弧系统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8 10年 第21718736号

ZL�2023�2�3388817.4 一种电磁装置及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3-12-12 10年 第21734937号

ZL�2023�2�3388876.1

一种动触头组件、转换开关

及用电设备

实用新型 2023-12-12 10年 第21716753号

ZL�2023�2�3397558.1

一种触头结构、 极单元、转

换开关、低压开关及配电设

备

实用新型 2023-12-12 10年 第21721694号

ZL�2023�2�3431926.X

联动结构、驱动系统及接触

器

实用新型 2023-12-14 10年 第21718016号

ZL�2023�2�3431828.6

一种辅助触头结构及接触

器

实用新型 2023-12-14 10年 第21728973号

ZL�2023�2�3503610.7

一种具有散热功能的动触

头系统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3-12-21 10年 第21720321号

ZL�2024�2�0119032.2 灭弧系统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4-1-17 10年 第21730874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3�2�2995059.6

一种引弧结构及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3-11-6 10年 第21718745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0728592.4

一种离合传动组件及

断路器

发明 2020-7-24 20年 第738640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3�0033743.3 开关 外观设计 2024-1-18 15年 第8871479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58� � �证券简称：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2024-049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已连续两个交易日（2024年10月28

日、2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交易规则》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核实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按照监管规定开展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 有关情况

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将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不

存在需披露相关业绩预告的情形。 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不存在向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情形。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自查说明

2.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及其回函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46�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4-042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世纪大街6号派瑞科技产业园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5,912,6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5,912,6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6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6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宫志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气公司经营范围增项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5,822,023 99.9782 63,119 0.0151 27,545 0.006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璇、于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87� � � � � � � �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4-039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17:00前通过公司邮箱（ir@cictmobil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11月7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孙晓南先生

独立董事：李秉成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张京红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章怀柯先生

（注：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 上午10:00-11:00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网址：

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17:00之前通过公司邮箱（ir@cictmobil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7694415

邮箱：ir@cictmobil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588� � � � � � �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4-087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新材料” ），

湖北高能鹏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鹏富” ），

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远高能” ），均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杭州新材料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高能鹏富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5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靖远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5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截至2024年10月28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为杭州新材

料提供担保余额为20,561.71万元，为高能鹏富提供担保余额为59,645万元，为靖远高能提供担保余额

为85,645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04,807.8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0.30%，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296,

787.8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9.44%。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材料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5,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10,000万元，

授信期限至2024年12月7日，公司拟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自2024年10月30日至2026年10月30日止的

期间内与杭州新材料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债权本金金额为不超过10,000万元，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上述担保不

存在反担保。 杭州新材料其他股东未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高能鹏富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5,0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额度10,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流动

资金贷款额度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5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

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

保。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靖远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一般授信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一般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5,500万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承兑/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证/贴现/保贴、应收账款保理、对公客户账户透支、国内信用证、银行保

函、区块链应收款保兑/转让、资产池（票据池）项下融资授信等业务，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包含在2022年6月22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

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自2022年6月22日起至2025年6月21日止的5,500万元主债权最高

余额范围内；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中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2,000万元，其中敞口额

度不超过6,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

6,000万元，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

总额预计不超过2,188,000万元（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1,400,000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788,000万元），其中：资产

负债率低于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148,000万元（已存续

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8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98,000万元）；资

产负债率高于（含）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040,000万元

（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550,000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

过49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本次为杭州新材料、高能鹏富、靖远高能提供新增担保包含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对其新增

担保预计范围内，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前，

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前担

保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

保预计额度

其中本年度新增

担保预计额度

本年度新增担

保预计剩余额

度

本次担保实施后本年

度新增担保预计剩余

额度

杭州高能时代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35,500 - 14,000 12,100 2,100

湖北高能鹏富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96,700 - 104,200 87,200 76,700

靖远高能环境新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196,120 - 74,000 38,000 26,5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MA28WBBL4X

法定代表人：罗亚平

注册资本：15,155.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湖塘路1号

成立时间：2017年7月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包装材

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

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新材料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自然人罗亚平持有其43.97%的股权，自然人杨

志辉持有其5.03%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1,009.16 60,724.57

负债总额 39,132.11 39,194.86

净资产 21,877.06 21,529.71

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 2024年1月1日-9月30日

营业收入 78,813.16 50,548.16

净利润 2,517.34 2,652.65

（二）公司名称：湖北高能鹏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5914948739

法定代表人：杨文明

注册资本：3,807.55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阳新县富池镇循环经济产业园

成立时间：2012年4月9日

经营范围：危险废弃物、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处置及综合利用（危废来源为：含铜、镍表面处理

废物、含铜、镍电镀污泥、含铜废物、含镍废物、铜镍冶炼烟道灰，一般工业固废来源为铜冶炼、铅冶炼工

业炉渣），危险废弃物、固体废弃物处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校企合作服务；产学研服务；实习实训

服务等技术服务；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购销。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

高能鹏富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5,211.63 133,890.92

负债总额 65,648.47 84,712.11

净资产 49,563.16 49,178.81

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 2024年1月1日-9月30日

营业收入 139,223.03 149,645.58

净利润 3,540.08 4,618.45

（三）公司名称：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2177886570XE

法定代表人：谭承锋

注册资本：11,58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

成立时间：2005年1月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制造；贵金属冶炼（除稀土、放射性矿产、钨）；稀

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副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技术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黑色金属铸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靖远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69,722.22 185,083.23

负债总额 117,336.20 120,014.79

净资产 52,386.02 65,068.44

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 2024年1月1日-9月30日

营业收入 131,021.15 179,099.00

净利润 13,126.96 12,682.4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杭州新材料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除了保证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保证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

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二）高能鹏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10,5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靖远高能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靖远高能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中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

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截至2024年10月29日，上述靖远高能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已于2022年6月22日签订，本次综合授信协议尚未签订；其他综合授信及相关保证担保协议均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杭州新材料、 高能鹏富、 靖远高能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4.55%、63.27%、

64.84%，与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相比，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均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上述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主要为满足各自生产

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来均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杭州新材料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主要由于杭州新材料其他股东为自然人，担保能力无法获得银行

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故其本次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4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15,926,770票，反对7,615,238票，弃权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916,454.23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8.54%，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910,

996.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7.96%；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04,807.8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0.3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296,787.87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9.44%；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